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養聲字第33號

聲  請  人

即  收養人  乙○○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聲  請  人

即被收養人  甲○○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丙○○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聲請認可未成年子女終止收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認可收養人乙○○（民國00年0月0日生）與被收養人甲○○（民

國000年0月0日生）間之收養關係終止。

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共同負擔。

    理  由

一、按養父母與養子女之關係，得由雙方合意終止之。前項終止

　　，應以書面為之。養子女為未成年人者，並應向法院聲請認

可。法院依前項規定為認可時，應依養子女最佳利益為之。

養子女為未成年人者，終止收養自法院認可裁定確定時發生

效力。養子女未滿七歲者，其終止收養關係之意思表示，由

收養終止後為其法定代理人之人為之，民法第1080條第1至5

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聲請意旨及聲請狀所附資料記載略以：收養人與被收養人之

生母已離婚，並協議由生母行使未滿七歲之被收養人親權而

欲終止與被收養人之收養關係，經被收養人（生父不詳）終

止收養後之法定代理人即生母代為意思表示，爰依法聲請本

院認可終止收養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所為之主張，業據提出終止收養書約及戶籍謄本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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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證，且有收養人、被收養人、被收養人生母丙○○之個人

戶籍資料及本院111年度司養聲字第17號卷宗可佐，復經收

養人與被收養人之法定代理人即生母丙○○於本院訊問時，

陳述終止收養意願明確，並皆瞭解終止收養後所生之法律關

係（詳本院民國113年9月10日訊問筆錄）。

㈡、本院函請財團法人迎曦教育基金會對收養人、被收養人及其

生母進行訪視，結果略以︰案養父（收養人）與案生母於終

止收養及監護權歸屬已達成協議，並案養父亦已無意願與案

主（被收養人）維持收養關係，未來更有結婚生子之打算，

若繼續維持本收養關係恐會影響彼此未來生活及對案主恐為

一種傷害，因此案養父同意由案生母單方監護並照顧案主生

活起居；而案生母自案主出生後便一直皆擔任案主主要照顧

者角色，照顧功能及對於案主需求認知皆充足，並案生母尚

有存款且工作穩定，即便終止收養後案生母亦可獨自扶養案

主，且同住之案舅舅能成為案生母立即之支持系統，若案生

母單獨擔任案主監護權人及主要照顧者應無虞，此有該會11

3年5月22日台迎家字第113040100號函暨訪視調查報告書可

憑。

㈢、本院復請家事調查官就本件終止收養是否符合被收養人之最

佳利益等事項進行調查，結果略以：經與收養人、被收養人

生母所蒐集有關終止收養之動機與想法，從兩人過往互動方

式至現在的關係，原期待之家庭和諧已不復存在，隨著收養

人與被收養人已分開一段時間，被收養人也習慣沒有收養人

共同生活形態；若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生母已難相處，被收養

人又非收養人之之親生子女，收養人已無行使親權意願且無

維繫親情之意，則收養關係形同是對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生母

思慮不周視收養為兒戲之懲處，對於被收養人權益難以顧

及，不符被收養人最佳利益，從被收養人之年齡、認知等面

向評估，現階段終止收養可能能避免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生

母，於被收養人認知較為明確時，因被收養人之親權行使衍

生問題而對簿公堂，導致被收養人對於自身、生母及收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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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錯誤之認知，甚而影響被收養人之自我肯定形成及與生母

之親子關係，亦有本院113年度家查字第118號家事事件調查

報告可參。

㈣、本院綜合上情，並參酌收養人及被收養人生母於本院訊問時

均明確表達終止收養之意願，且離婚約定由生母行使被收養

人之親權，收養人離婚後未負擔被收養人之一切費用（詳上

開訊問筆錄），已難期待收養人能實際負擔教養被收養人之

責。是以，本件終止收養後，由生母行使被收養人之親權，

兩人依附關係向來良好，且支持系統佳，亦未變動被收養人

生活環境，尚不致對被收養人日常生活照顧有所影響，足認

終止收養符合被收養人之情感依附及實際生活情形，於其最

佳利益無違，應予認可。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前段、第23

    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五、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

    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家事法庭    司法事務官  楊順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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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養聲字第33號
聲  請  人
即  收養人  乙○○  




聲  請  人
即被收養人  甲○○  


法定代理人  丙○○  


上列聲請人聲請認可未成年子女終止收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認可收養人乙○○（民國00年0月0日生）與被收養人甲○○（民國000年0月0日生）間之收養關係終止。
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共同負擔。
    理  由
一、按養父母與養子女之關係，得由雙方合意終止之。前項終止
　　，應以書面為之。養子女為未成年人者，並應向法院聲請認可。法院依前項規定為認可時，應依養子女最佳利益為之。養子女為未成年人者，終止收養自法院認可裁定確定時發生效力。養子女未滿七歲者，其終止收養關係之意思表示，由收養終止後為其法定代理人之人為之，民法第1080條第1至5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聲請意旨及聲請狀所附資料記載略以：收養人與被收養人之生母已離婚，並協議由生母行使未滿七歲之被收養人親權而欲終止與被收養人之收養關係，經被收養人（生父不詳）終止收養後之法定代理人即生母代為意思表示，爰依法聲請本院認可終止收養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所為之主張，業據提出終止收養書約及戶籍謄本等件為證，且有收養人、被收養人、被收養人生母丙○○之個人戶籍資料及本院111年度司養聲字第17號卷宗可佐，復經收養人與被收養人之法定代理人即生母丙○○於本院訊問時，陳述終止收養意願明確，並皆瞭解終止收養後所生之法律關係（詳本院民國113年9月10日訊問筆錄）。
㈡、本院函請財團法人迎曦教育基金會對收養人、被收養人及其生母進行訪視，結果略以︰案養父（收養人）與案生母於終止收養及監護權歸屬已達成協議，並案養父亦已無意願與案主（被收養人）維持收養關係，未來更有結婚生子之打算，若繼續維持本收養關係恐會影響彼此未來生活及對案主恐為一種傷害，因此案養父同意由案生母單方監護並照顧案主生活起居；而案生母自案主出生後便一直皆擔任案主主要照顧者角色，照顧功能及對於案主需求認知皆充足，並案生母尚有存款且工作穩定，即便終止收養後案生母亦可獨自扶養案主，且同住之案舅舅能成為案生母立即之支持系統，若案生母單獨擔任案主監護權人及主要照顧者應無虞，此有該會113年5月22日台迎家字第113040100號函暨訪視調查報告書可憑。
㈢、本院復請家事調查官就本件終止收養是否符合被收養人之最佳利益等事項進行調查，結果略以：經與收養人、被收養人生母所蒐集有關終止收養之動機與想法，從兩人過往互動方式至現在的關係，原期待之家庭和諧已不復存在，隨著收養人與被收養人已分開一段時間，被收養人也習慣沒有收養人共同生活形態；若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生母已難相處，被收養人又非收養人之之親生子女，收養人已無行使親權意願且無維繫親情之意，則收養關係形同是對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生母思慮不周視收養為兒戲之懲處，對於被收養人權益難以顧及，不符被收養人最佳利益，從被收養人之年齡、認知等面向評估，現階段終止收養可能能避免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生母，於被收養人認知較為明確時，因被收養人之親權行使衍生問題而對簿公堂，導致被收養人對於自身、生母及收養人有錯誤之認知，甚而影響被收養人之自我肯定形成及與生母之親子關係，亦有本院113年度家查字第118號家事事件調查報告可參。
㈣、本院綜合上情，並參酌收養人及被收養人生母於本院訊問時均明確表達終止收養之意願，且離婚約定由生母行使被收養人之親權，收養人離婚後未負擔被收養人之一切費用（詳上開訊問筆錄），已難期待收養人能實際負擔教養被收養人之責。是以，本件終止收養後，由生母行使被收養人之親權，兩人依附關係向來良好，且支持系統佳，亦未變動被收養人生活環境，尚不致對被收養人日常生活照顧有所影響，足認終止收養符合被收養人之情感依附及實際生活情形，於其最佳利益無違，應予認可。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前段、第23
    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五、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
    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家事法庭    司法事務官  楊順堯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養聲字第33號
聲  請  人
即  收養人  乙○○  


聲  請  人
即被收養人  甲○○  

法定代理人  丙○○  

上列聲請人聲請認可未成年子女終止收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認可收養人乙○○（民國00年0月0日生）與被收養人甲○○（民國00
0年0月0日生）間之收養關係終止。
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共同負擔。
    理  由
一、按養父母與養子女之關係，得由雙方合意終止之。前項終止
　　，應以書面為之。養子女為未成年人者，並應向法院聲請認
    可。法院依前項規定為認可時，應依養子女最佳利益為之。
    養子女為未成年人者，終止收養自法院認可裁定確定時發生
    效力。養子女未滿七歲者，其終止收養關係之意思表示，由
    收養終止後為其法定代理人之人為之，民法第1080條第1至5
    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聲請意旨及聲請狀所附資料記載略以：收養人與被收養人之
    生母已離婚，並協議由生母行使未滿七歲之被收養人親權而
    欲終止與被收養人之收養關係，經被收養人（生父不詳）終
    止收養後之法定代理人即生母代為意思表示，爰依法聲請本
    院認可終止收養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所為之主張，業據提出終止收養書約及戶籍謄本等件
    為證，且有收養人、被收養人、被收養人生母丙○○之個人戶
    籍資料及本院111年度司養聲字第17號卷宗可佐，復經收養
    人與被收養人之法定代理人即生母丙○○於本院訊問時，陳述
    終止收養意願明確，並皆瞭解終止收養後所生之法律關係（
    詳本院民國113年9月10日訊問筆錄）。
㈡、本院函請財團法人迎曦教育基金會對收養人、被收養人及其
    生母進行訪視，結果略以︰案養父（收養人）與案生母於終
    止收養及監護權歸屬已達成協議，並案養父亦已無意願與案
    主（被收養人）維持收養關係，未來更有結婚生子之打算，
    若繼續維持本收養關係恐會影響彼此未來生活及對案主恐為
    一種傷害，因此案養父同意由案生母單方監護並照顧案主生
    活起居；而案生母自案主出生後便一直皆擔任案主主要照顧
    者角色，照顧功能及對於案主需求認知皆充足，並案生母尚
    有存款且工作穩定，即便終止收養後案生母亦可獨自扶養案
    主，且同住之案舅舅能成為案生母立即之支持系統，若案生
    母單獨擔任案主監護權人及主要照顧者應無虞，此有該會11
    3年5月22日台迎家字第113040100號函暨訪視調查報告書可
    憑。
㈢、本院復請家事調查官就本件終止收養是否符合被收養人之最
    佳利益等事項進行調查，結果略以：經與收養人、被收養人
    生母所蒐集有關終止收養之動機與想法，從兩人過往互動方
    式至現在的關係，原期待之家庭和諧已不復存在，隨著收養
    人與被收養人已分開一段時間，被收養人也習慣沒有收養人
    共同生活形態；若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生母已難相處，被收養
    人又非收養人之之親生子女，收養人已無行使親權意願且無
    維繫親情之意，則收養關係形同是對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生母
    思慮不周視收養為兒戲之懲處，對於被收養人權益難以顧及
    ，不符被收養人最佳利益，從被收養人之年齡、認知等面向
    評估，現階段終止收養可能能避免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生母，
    於被收養人認知較為明確時，因被收養人之親權行使衍生問
    題而對簿公堂，導致被收養人對於自身、生母及收養人有錯
    誤之認知，甚而影響被收養人之自我肯定形成及與生母之親
    子關係，亦有本院113年度家查字第118號家事事件調查報告
    可參。
㈣、本院綜合上情，並參酌收養人及被收養人生母於本院訊問時
    均明確表達終止收養之意願，且離婚約定由生母行使被收養
    人之親權，收養人離婚後未負擔被收養人之一切費用（詳上
    開訊問筆錄），已難期待收養人能實際負擔教養被收養人之
    責。是以，本件終止收養後，由生母行使被收養人之親權，
    兩人依附關係向來良好，且支持系統佳，亦未變動被收養人
    生活環境，尚不致對被收養人日常生活照顧有所影響，足認
    終止收養符合被收養人之情感依附及實際生活情形，於其最
    佳利益無違，應予認可。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前段、第23
    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五、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
    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家事法庭    司法事務官  楊順堯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養聲字第33號
聲  請  人
即  收養人  乙○○  


聲  請  人
即被收養人  甲○○  

法定代理人  丙○○  

上列聲請人聲請認可未成年子女終止收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認可收養人乙○○（民國00年0月0日生）與被收養人甲○○（民國000年0月0日生）間之收養關係終止。
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共同負擔。
    理  由
一、按養父母與養子女之關係，得由雙方合意終止之。前項終止
　　，應以書面為之。養子女為未成年人者，並應向法院聲請認可。法院依前項規定為認可時，應依養子女最佳利益為之。養子女為未成年人者，終止收養自法院認可裁定確定時發生效力。養子女未滿七歲者，其終止收養關係之意思表示，由收養終止後為其法定代理人之人為之，民法第1080條第1至5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聲請意旨及聲請狀所附資料記載略以：收養人與被收養人之生母已離婚，並協議由生母行使未滿七歲之被收養人親權而欲終止與被收養人之收養關係，經被收養人（生父不詳）終止收養後之法定代理人即生母代為意思表示，爰依法聲請本院認可終止收養等語。
三、經查：
㈠、聲請人所為之主張，業據提出終止收養書約及戶籍謄本等件為證，且有收養人、被收養人、被收養人生母丙○○之個人戶籍資料及本院111年度司養聲字第17號卷宗可佐，復經收養人與被收養人之法定代理人即生母丙○○於本院訊問時，陳述終止收養意願明確，並皆瞭解終止收養後所生之法律關係（詳本院民國113年9月10日訊問筆錄）。
㈡、本院函請財團法人迎曦教育基金會對收養人、被收養人及其生母進行訪視，結果略以︰案養父（收養人）與案生母於終止收養及監護權歸屬已達成協議，並案養父亦已無意願與案主（被收養人）維持收養關係，未來更有結婚生子之打算，若繼續維持本收養關係恐會影響彼此未來生活及對案主恐為一種傷害，因此案養父同意由案生母單方監護並照顧案主生活起居；而案生母自案主出生後便一直皆擔任案主主要照顧者角色，照顧功能及對於案主需求認知皆充足，並案生母尚有存款且工作穩定，即便終止收養後案生母亦可獨自扶養案主，且同住之案舅舅能成為案生母立即之支持系統，若案生母單獨擔任案主監護權人及主要照顧者應無虞，此有該會113年5月22日台迎家字第113040100號函暨訪視調查報告書可憑。
㈢、本院復請家事調查官就本件終止收養是否符合被收養人之最佳利益等事項進行調查，結果略以：經與收養人、被收養人生母所蒐集有關終止收養之動機與想法，從兩人過往互動方式至現在的關係，原期待之家庭和諧已不復存在，隨著收養人與被收養人已分開一段時間，被收養人也習慣沒有收養人共同生活形態；若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生母已難相處，被收養人又非收養人之之親生子女，收養人已無行使親權意願且無維繫親情之意，則收養關係形同是對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生母思慮不周視收養為兒戲之懲處，對於被收養人權益難以顧及，不符被收養人最佳利益，從被收養人之年齡、認知等面向評估，現階段終止收養可能能避免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生母，於被收養人認知較為明確時，因被收養人之親權行使衍生問題而對簿公堂，導致被收養人對於自身、生母及收養人有錯誤之認知，甚而影響被收養人之自我肯定形成及與生母之親子關係，亦有本院113年度家查字第118號家事事件調查報告可參。
㈣、本院綜合上情，並參酌收養人及被收養人生母於本院訊問時均明確表達終止收養之意願，且離婚約定由生母行使被收養人之親權，收養人離婚後未負擔被收養人之一切費用（詳上開訊問筆錄），已難期待收養人能實際負擔教養被收養人之責。是以，本件終止收養後，由生母行使被收養人之親權，兩人依附關係向來良好，且支持系統佳，亦未變動被收養人生活環境，尚不致對被收養人日常生活照顧有所影響，足認終止收養符合被收養人之情感依附及實際生活情形，於其最佳利益無違，應予認可。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前段、第23
    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五、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
    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家事法庭    司法事務官  楊順堯


